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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是
● 每股分配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0.30元（含税）
●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2025/9/18

除权（息）日

2025/9/19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9/19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陕西源杰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5年 6月 26日的 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关于 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及 2025年中期分红规划的议案》，授权公司董事会，在综合考虑公司战略发展规
划、实际经营情况和发展目标、未来盈利能力、现金流情况、股东回报等因素，合理
制定中期分红方案并实施。公司于2025年8月29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5年半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会表决权、利润分
配、公积金转增股本、认购新股和可转换公司债券等权利，不得质押和出借。因
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的股份不参与本次权益分派。

3.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本次差异化分红方案
根据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的议案》，公司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
用证券账户中股份为基数分配利润，拟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3元（含
税），公司不送红股，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
将不参与公司本次利润分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85,947,726股，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
股份452,149股，本次实际参与分配的股本数为85,495,577股，拟派发现金红利总
额25,648,673.10元（含税）。

（2）本次差异化分红除权除息计算公式
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按照以

下公式计算除权除息开盘参考价：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由于公司本次分红为差异化分红，上述公式中现金红利指根据总股本摊薄调

整后计算的虚拟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根据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
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公司本次仅进行现金红利分配，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不送红股。因此，公司流通股不会发生变化，流通股股份变动比例为0。

虚拟分派的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
股本=（85,495,577×0.30）÷85,947,726≈0.2984元/股。

因此，公司本次权益分派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
通股份变动比例）=（前收盘价格-0.2984）÷（1+0）=前收盘价格-0.2984元/股。

三、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2025/9/18

除权（息）日

2025/9/19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9/19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

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
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
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
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无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

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
号）《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
101号）有关规定，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
司股票，持股期限（指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该股
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
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30元；持股期限在1年以内（含1年）的，本次分红派
息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30元，待其转让股
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
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应
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
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
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
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
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
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
号）有关规定，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按上述第（1）项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
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继续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
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即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扣税后每
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27元。

（3）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公司将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
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
函[2009]47号）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
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27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
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的税收优惠政策，可按照相关规定自行办理。

（4）对于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本公司A股
股票（“沪股通”），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
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
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行，公司按照
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27元。如相关股东
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的税收优惠
的，可按照相关规定自行办理。

（5）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现金
红利所得税由其自行缴纳，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30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证券部
联系电话：029-38011198
特此公告。

陕西源杰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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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源杰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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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广日股份”）于2025年9月4日以

邮件形式发出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会议于2025年9月12日在广州市海
珠区金沙路 9号岭南V谷工控科创大厦 22楼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采用现场结
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9名，现场出席董事 8名，董事骆继荣先生因公
务原因未能出席现场会议，采用通讯方式表决；故现场出席及采用通讯表决方式
参加会议的董事共9名。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候选人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由半数
以上董事共同推举的董事朱益霞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和《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与会
董事经充分审议，逐项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朱益霞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并选举其为执
行公司事务的董事，担任法定代表人，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
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二、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副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张晓梅女士（简历附后）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自本次
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三、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同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如下：
委员会名称

审计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战略委员会

召集人

余鹏翼

才国伟

李志宏

朱益霞

成员名单

余鹏翼、骆继荣、李志宏、才国伟、钟晓瑜

才国伟、伍宏铭、田 巧、余鹏翼、李志宏

李志宏、骆继荣、伍宏铭、余鹏翼、才国伟

朱益霞、张晓梅、余鹏翼、李志宏、才国伟

以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
事会届满之日止。

四、以 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
案》：

同意聘任张晓梅女士（简历附后）为公司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 1 号一一规范运作》的相关规定，张晓梅女士已向公司董事会作出了相关说
明。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5年第3次会议审议通过。
五、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

议案》：
同意聘任巴根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1 号一一规范运作》的相关规定，巴根先生已向公司董事会作出了相关说
明。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5年第3次会议审议通过。
六、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的

议案》：
同意聘任巴根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财务负责人，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1 号一一规范运作》的相关规定，巴根先生已向公司董事会作出了相关说
明。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2025年第 3次会议及第九届董事
会审计委员会2025年第5次会议审议通过。

七、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其他高级管理
人员的议案》：

同意聘任林祥腾先生、巴根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一一规范运作》的相关规定，林祥腾先生、巴根先生已向
公司董事会作出了相关说明。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5年第3次会议审议通过。
八、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的议案》：
同意聘任刘伟斌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特此公告。

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十三日

附件
候选人简历

朱益霞，男，1975年10月出生，中共党员，博士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机械
工程师。历任广州广日电梯工业有限公司生产技术科长、工程事业部长、副总经
理、常务副总经理、党委副书记、总经理、董事长，广州广日电气设备有限公司董事
长，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等职务。现任公司党委书记、董
事长，日立电梯（中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张晓梅，女，1974年12月出生，中共党员，工商管理硕士，高级会计师、注册会
计师。历任广州钢铁控股有限公司财务和经营管理部常务副部长，广州钢铁企业
集团有限公司计划财务部部长，广州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财务管理部总经
理，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主席、副总经理、代行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广州广钢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广州金邦液态模锻技术有限公司董事，广州广钢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湖南南方宇航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广州广钢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日立电梯（中国）有限公司董事。现任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安
捷通电梯有限公司董事长，艺宏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高达物流中心有限公司董
事长。

林祥腾，男，1976年8月出生，中共党员，工程硕士，政工师。历任广州市番禺
万宝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党支部书记，广州工控万宝压缩机有限公司总经
理、董事，广州广重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工会主席，广州电气装备集
团有限公司纪委副书记，广州机电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日立电梯（中国）有
限公司党委书记、常务副总裁、董事。现任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广州广日电
气设备有限公司董事长，广日科技发展（昆山）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成都广日
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巴根，男，1981年12月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工商管理硕士。历任公司
办公室临时负责人、证券部副部长、证券事务代表、证券部部长、办公室主任、综合
管理部部长、总经理助理，广州塞维拉电梯轨道系统有限公司总经理。现任公司
党委委员、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总法律顾问，广州塞维拉电梯轨道
系统有限公司董事长，成都塞维拉电梯轨道系统有限公司董事长，日立电梯（中
国）有限公司董事。

刘伟斌，男，1985年11月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经济学硕士，中级经济
师。历任深圳市英唐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300131）证券事务专员，公司证券部
高级主管、证券部部长助理、证券部副部长、综合管理部临时负责人。现任公司纪
委委员、本部党支部书记、综合管理部部长、证券部部长、证券事务代表。

证券代码：600894 证券简称：广日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5-043

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09月1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州市海珠区金沙路9号岭南V谷工控科创大厦22

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80

523,188,118

61.430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董事长朱益霞先生主持。会议

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会议的通知及召开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6人，董事汪帆先生、董事骆继荣先生、董事苏祖耀

先生因公务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上述董事均已事前请假；
2、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1人，监事会主席蔡浩先生、监事王鹤女士因公务

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已事前请假；
3、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巴根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副总经理林

祥腾先生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19,614,678

比例（%）

99.3169

反对

票数

3,491,740

比例（%）

0.6673

弃权

票数

81,700

比例（%）

0.0158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暨取消监事会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13,437,733

比例（%）

98.1363

反对

票数

9,734,285

比例（%）

1.8605

弃权

票数

16,100

比例（%）

0.0032

3.00 关于制定、修订相关治理制度的议案
3.0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13,868,733

比例（%）

98.2187

反对

票数

9,270,785

比例（%）

1.7719

弃权

票数

48,600

比例（%）

0.0094

3.0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13,793,673

比例（%）

98.2043

反对

票数

9,273,085

比例（%）

1.7724

弃权

票数

121,360

比例（%）

0.0233

3.0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累积投票制实施
细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12,288,931

比例（%）

97.9167

反对

票数

10,874,487

比例（%）

2.0785

弃权

票数

24,700

比例（%）

0.0048

3.0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13,771,173

比例（%）

98.2000

反对

票数

9,348,785

比例（%）

1.7868

弃权

票数

68,160

比例（%）

0.0132

3.0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12,897,133

比例（%）

98.0330

反对

票数

10,200,385

比例（%）

1.9496

弃权

票数

90,600

比例（%）

0.0174

3.0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13,723,733

比例（%）

98.1910

反对

票数

9,295,285

比例（%）

1.7766

弃权

票数

169,100

比例（%）

0.0324

3.0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12,940,533

比例（%）

98.0413

反对

票数

10,219,285

比例（%）

1.9532

弃权

票数

28,300

比例（%）

0.0055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17,702,817

比例（%）

98.9515

反对

票数

4,710,240

比例（%）

0.9002

弃权

票数

775,061

比例（%）

0.1483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5、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5.01

5.02

5.03

5.04

5.05

议案名称

朱益霞

张晓梅

骆继荣

伍宏铭

田巧

得票数

513,526,409

513,468,590

513,558,765

513,462,638

513,502,465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98.1533

98.1422

98.1594

98.1411

98.1487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是

是

6、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6.01

6.02

6.03

议案名称

余鹏翼

李志宏

才国伟

得票数

513,665,339

513,639,559

513,909,646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98.1798

98.1749

98.2265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1

4

5.01

5.02

5.03

5.04

5.05

6.01

6.02

6.03

议案名称

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

关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津贴的议案

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的议案一一朱益霞

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的议案一一张晓梅

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的议案一一骆继荣

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的议案一一伍宏铭

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的议案一一田巧

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的议案一一余鹏翼

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的议案一一李志宏

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的议案一一才国伟

同意

票数

33,252,749

31,340,888

27,164,480

27,106,661

27,196,836

27,100,709

27,140,536

27,303,410

27,277,630

27,547,717

比例（%）

90.2964

85.1048

73.7640

73.6070

73.8518

73.5908

73.6990

74.1412

74.0712

74.8046

反对

票数

3,491,740

4,710,240

比例（%）

9.4816

12.7904

弃权

票数

81,700

775,061

比例（%）

0.2220

2.1048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 2、议案 3.05、议案 3.06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

议股东（含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其余议案为
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2以上通过。议案1、4、5、6已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的相关规
定，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向公司股东大会作出了相关说明。

关于上述议案的详细内容，请参见本公司于2025年9月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公布的《广日股份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
资料》。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
律师：倪小燕、童欣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以及

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此作出的股东大
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3日

股票简称：广日股份 股票代码：600894 编号：临2025-045

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
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广日股份”）于2025年9月12日

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
议案》及《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同意聘任巴根先生为公司董事会
秘书，刘伟斌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前述人员的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巴根先生简历如下：
巴根，男，1981年12月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工商管理硕士。历任公司

办公室临时负责人、证券部副部长、证券事务代表、证券部部长、办公室主任、综合
管理部部长、总经理助理，广州塞维拉电梯轨道系统有限公司总经理。现任公司
党委委员、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总法律顾问，广州塞维拉电梯轨道
系统有限公司董事长，成都塞维拉电梯轨道系统有限公司董事长，日立电梯（中
国）有限公司董事。

刘伟斌先生简历如下：
刘伟斌，男，1985年11月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经济学硕士，中级经济

师。历任深圳市英唐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300131）证券事务专员，公司证券部
高级主管、证券部部长助理、证券部副部长、综合管理部临时负责人。现任公司纪
委委员、本部党支部书记、综合管理部部长、证券部部长、证券事务代表。

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20-38371213
传真：020-32612667
联系地址：广州市海珠区金沙路9号岭南v谷-工控科创大厦22-23楼
邮箱：grgf@guangrigf.com
特此公告。

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十三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3、本次股东会的议案一中的子议案1.01和1.02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

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12日（星期五）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 9月 12日

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平台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 9月 12

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福中社区福中一路1001号富德生

命保险大厦37层。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贾毅先生。
6、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55人，代表

有表决权股份43,020,91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已剔除卓楚光、郭少燕放弃
表决权的股份数量共计54,800,563股，下同）的40.8946%。其中：

①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2,622,658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5161%；

②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54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98,26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3786%。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54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98,26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86%。其中：
①参加现场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0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0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②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共54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98,260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3786%。
（3）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的议案采用现场表决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各项议案

具体审议结果如下：
1、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及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1.01 审议通过了《股东会议事规则》
表决情况：同意 43,001,21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42%；反对1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58%；弃权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78,5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0535%；反对 1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46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
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02 审议通过了《董事会议事规则》
表决情况：同意 43,001,21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42%；反对1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58%；弃权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78,5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0535%；反对 1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46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
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03 审议通过了《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表决情况：同意 43,003,11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86%；反对1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4%；弃权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80,4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5306%；反对 1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69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1.04 审议通过了《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表决情况：同意 42,996,31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28%；反对2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72%；弃权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73,6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8231%；反对 2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76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1.05 审议通过了《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表决情况：同意 43,003,11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86%；反对1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4%；弃权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80,4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5306%；反对 1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69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1.06 审议通过了《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
表决情况：同意 42,996,31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28%；反对2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72%；弃权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73,6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8231%；反对 2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76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1.07 审议通过了《重大经营与投资决策管理制度》
表决情况：同意 42,996,31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28%；反对2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72%；弃权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73,6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8231%；反对 2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76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1.08 审议通过了《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离职管理制度》
表决情况：同意 42,998,21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72%；反对2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8%；弃权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75,5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3002%；反对 2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99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2、审议通过了《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42,958,01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38%；反对 1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14%；弃权
4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48%。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35,3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2063%；反对 1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694%；弃权4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3243%。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由广东君信经纶君厚律师事务所现场见证，并为本次股东会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结论意见如下：
见证律师陈晓璇、周佳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
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久量股份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决议》；
2、广东君信经纶君厚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湖北久量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北久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2日

证券代码：300808 证券简称：久量股份 公告编号：2025-043

湖北久量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业务指标

集装箱总计（万TEU）

内地码头

其中：珠三角

长三角

环渤海

东南地区

西南地区

港澳台码头

海外码头

散杂货总计（万吨）

内地码头

2025年8月

1,831.2

1,451.5

155.7

981.2

282.1

20.3

12.2

44.5

335.2

10,961.6

10,887.8

同比变化

5.6%

7.7%

-9.4%

13.7%

0.8%

-1.9%

-0.2%

-15.2%

0.4%

2.1%

2.1%

本年累计

13,688.6

10,732.3

1,201.3

7,125.3

2,182.3

144.4

79.0

366.4

2,589.9

84,337.4

83,700.6

同比变化

4.8%

5.6%

4.0%

7.7%

0.6%

5.0%

-7.9%

-6.9%

3.6%

0.8%

0.8%

其中：珠三角

长三角

环渤海

东南地区

西南地区

海外码头

370.0

6,665.0

3,001.7

188.8

662.3

73.9

-0.3%

7.1%

-3.2%

12.2%

-17.3%

3.5%

2,799.1

51,157.0

23,295.0

1,403.4

5,046.1

636.8

-4.4%

2.2%

1.2%

24.1%

-14.3%

3.3%

注：1.以上数据为初步统计数据，个别参股码头业务量数据为预估；2.以上各
区域所包含的具体项目以公司披露的年报/半年报为准；3.2024年6月28日，本公
司控股子公司招商局港口控股有限公司（0144.HK）完成了对 PT Nusantara
Pelabuhan Handal TBK（NPH） 51%股权收购项目的交割，自 2024年 7月起，本公
司将NPH业务量纳入统计。

特此公告。
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3日

证券代码：001872/201872 证券简称：招商港口/招港B 公告编号：2025-062

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8月业务量数据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川恒股份）和控股子公司广西
鹏越生态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西鹏越）于近日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
识产权局颁发的专利证书1项，具体情况如下：

专利号

ZL 2023 1
0782879.9

专利名称

一种氟硅酸的浓缩工艺

专利权人

川恒股份、广
西鹏越

类型

发明

专利申请日

2023 年 06 月 29
日

授权公告日

2025年09月02
日

专利权生效日期

自授权公告之日
起生效

以上专利的取得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公司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形成持续创新
机制，保持技术领先地位，不断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特此公告。

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3日

证券代码：002895 证券简称：川恒股份 公告编号：2025-115

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获得专利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贤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近日收到公司证券事务代
表温秋萍女士的书面辞职报告。温秋萍女士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职务。辞职后，温秋萍女士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温秋萍女士的辞职报告自送
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截至本公告日，温秋萍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

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对温秋萍女士任职期间的勤勉工作及对公司发展作出的
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温秋萍女士已完成所负责相关工作的交接，其辞职不会对公司相关工作及生
产经营产生影响。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尽快聘任符合任职资格的人员担任证券
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开展工作。

特此公告。

贤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2日

证券代码：002141 证券简称：贤丰控股 公告编号：2025-071

贤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证券事务代表辞职的公告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
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公司于2017年12月非公开发行2亿股优先股（以下简称“本次优先股”），发行
规模为200亿元人民币。公司董事会于2025年7月22日审议通过了《关于赎回优
先股的议案》，拟在取得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上海监管局批准的前提下，按照优
先股募集说明书约定的赎回价格，于2025年12月19日全额赎回本次优先股。

近日，公司收到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上海监管局的复函，对赎回本次优先
股无异议。公司拟于2025年12月19日全额赎回本次优先股。公司将依照有关法
律法规及本次优先股发行文件的规定，向相关监管机构办理其他申请手续，并将
就后续事宜适时做进一步公告。

特此公告。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3日

证券代码：601229 证券简称：上海银行 公告编号：临2025-050
优先股代码：360029 优先股简称：上银优1
可转债代码：113042 可转债简称：上银转债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赎回优先股的公告


